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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阳县立足当地资源、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的，探索建立了一
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
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还面临较大困难，对其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本文以宁阳县为例，
在调研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 
宁阳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总面积1125平方公里，辖3乡9镇，567个行政村，人口80.69万，其中农业
人口64.14万。到2009年6月末，全县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到434家，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运输
等领域，加入合作社（协会）农户9.5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53.1%，带动了12.3万多农户增收，入
社社员年人均增收300多元。其中，乡饮粮食和饲料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全国重点支持合作社”、“全
国百佳示范合作社”。目前，全县已有299家合作组织在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占全县总数的6
8.9％。 
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呈现以下特点：1、组建主体多元化。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村干部带头
型。主要是村干部根据本村的生产条件和经营习惯，将同业生产的农户组织起来，走“合作社＋农
户”的路子。目前该类型的合作社共有142个，占总数的32.7％；二是龙头企业依托型。即依托有一定
实力的龙头企业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签订协议或订单，统一技术指导和服务。该
类型的合作社有113个，占总数的26％；三是专业大户牵头型。主要是由农村各类种养大户、运销大户
等牵头，将从事专业生产或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创办的。该类型的合作社有96个，占总数的22.1％；
四是涉农部门依托型。即依托基层农技、供销、畜牧等国家技术服务部门创办。该类型的合作社共有5
6个，占总数的12.9％；五是科研机构依托型。依托科研单位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优势，与农民联合起
来，发展当地的主导产业。该类型的合作社共有27个，占总数的6.3％。2、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一是
从涉及产业看，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范围由畜禽、优质小麦、制种、有机蔬菜、淡水养鱼等种养业，逐
步扩展到加工、服务业。其中种植业119个，占27.4%；养殖业110个，占25.3%；加工业107个，占2
4.7%；服务业98个，占22.6％；二是从发展地域看，由集中在一个村或一个组，发展到跨地区。如泗
店镇苦瓜制种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在本村及周边村庄发展的同时，先后在山东省的滨州、淄博、泰
安等地建立了600余亩种植基地，产品远销省内及广东、海南等地；三是从生产要素看，合作社由单纯
的资金入社，发展到以劳务、固定资产、土地经营权、技术等入社；四是从合作层面看，由单一合作
社向联合社发展。目前，全县各类联合社达到13个，其中乡饮乡畜牧养殖规模较大、技术较好，为进
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由15个畜牧养殖合作社组建了畜牧养殖联合社。3、带动农民增收能力增强。合
作社通过为社员统一低价批量购买农资、适宜的价格销售产品等措施，帮助农民增收节支。2008年，
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3500吨，节约开支近105万元；销售产品1.26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1.3亿元。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增加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是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初步形成了有机蔬菜、林果、粉制
品加工、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带和较为合理的农业区域化布局，推动了“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形成，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目前，宁阳县“一村一品”专业村49个。蔬菜面积42万亩，
高值田18.1万亩，设施农业6.2万亩，蔬菜制种15万亩，苗木花卉3.1万亩，丰产林18万亩，牧草1.2万
亩。如伏山镇桑庄有机蔬菜合作社通过示范、服务等措施使当地有机蔬菜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仅面
积迅速扩展到1000余亩，而且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亩收入5000多元，社员年增收350多万元，带动全
村200多农户致富；二是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培育了主导产业。宁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
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有效载体，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
营，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合作社的示范推动和辐射带动下，
全县区域化农业布局逐步形成，品牌化优质农产品比率稳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全面提升。如乡饮
粮食和饲料合作社以鑫源草业公司为龙头，形成了“优质粮食基地－粮食和饲料加工－食品加工－产
品营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注册了“乡风牌”商标。目前，社员发展到2643个，发展优质专
用小麦基地5万亩，优质牧草基地5000亩，推广畜禽良种2万头，实现销售收入3571万元，社员增加收
入815.3万元；三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壮大了劳务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充分整合农村劳动力
资源，对壮大劳务经济、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华丰镇泊家庄村抓
住附近工厂和火车站需用常年工、临时工的有利条件，由该村妇女杨礼凤发起，成立了华丰镇泊家庄
用工协会，形成了一个220人的专业用工合作组织，用工范围包括田间农活、家政服务、装卸货、工厂
车站杂活等，该协会每年收入30余万元，每个会员平均年收入1400元。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贷款梗阻现象突出 
近年来，宁阳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
带动作用的明显增强，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技术人才匮乏、运作机制有待规范
等等，其中资金紧缺问题较为突出，目前，主要表现为启动资金缺乏，资金周转困难。据调查，全县4
34家合作组织中，有193家入股形式是采用的土地、车辆、房屋等实物，占比44.5％；有112家是采用
的实物加现金的入股形式，占比25.8％；仅有47家是采用的现金入股形式，占比10.8％；另有82家合
作组织没有采用入股方式,占比18.9％。采用现金入股形式的，入股金额也较小，少则5元，多则400元
不等，多数只具象征意义。另外，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松散型，一般无固定收入，不少合
作组织只能靠个人集资、收取会费维持运转。由于启动资金缺乏，收入来源无保障，在建立基地、解
决办公场所、开展培训、引进新技术和新品种、购置设备、组织产品购销和扩大规模等方面均存在资
金短缺的实际困难，制约了今后发展。从资金支持情况看，地方财政部门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对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但资金投入额较小、投入分散，效果有限。2006年以来，宁阳县财政共
为58家合作组织提供了资金扶持，共投入资金218万元，平均每家投入不到4万元。在对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的信贷支持上，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各金融机构还处于观望和探索阶段。以宁阳县
为例，主要是由合作组织出面协调或负责贴息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向入股社员提供信贷支持。2008年
以来，全县各金融机构共向合作组织的入股社员发放贷款376万元，合作组织负责贴息11万元。各金融



机构针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自身提供的信贷支持还处于空白。与信贷支持弱化相对应的是，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贷款需求强烈。为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信贷需求状况，我们对全县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7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2份，有效比率为89.4％。当问
及“近年来各金融机构针对合作组织发放过贷款吗？”，42家皆选择“无”，占比100％；当问及“你
们近期有无贷款需求？”时，有37家选择“有”，占比88.1％；在37家有贷款需求的合作组织中，当
问及“你们的贷款主要用途是什么？”时，有21家选择“组织产品购销和扩大生产规模”，占比5
6.8％，有6家选择“购置新设备”，占比16.2％，有7家选择“引进新技术或新品种”，占比18.9％，
有3家选择“其他用途”，占比8.1％。 
三、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贷款梗阻因素分析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 
一是合作组织的经营机制不够规范。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作机制不规范现象
较为突出，有的没有登记注册和章程，有的章程不规范；有的缺乏具体的民主议事、财务管理、利益
分配等管理制度；有的未设具体的办事机构，造成部分成员不关心组织的发展，合作意识不强，存在
着好则合、不好则散，有利则合、遇险则散，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风险共担的现象。据调查，宁阳县
成立的434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112家没有规范的合作章程，占比为25.8％，有135家没有在
工商或民政等部门登记注册，占比为31.1％，还有少部分合作组织的成立只是通过口头约定形式成立
的，组织结构非常松散，服务内容仅局限于提供信息、技术等单方面的服务，没有真正实行股份合
作，缺乏内部约束和对外经济拓展手段。已经注册登记的299家合作组织由于成立时间短，生产经营初
创阶段，产权不明晰的问题突出，财务的规范度不高，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以及管理者素质、管理水
平的综合能力评价难以达到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基本标准。 
二是部分合作组织经营状况不佳，抗风险能力低。从调查情况看，近年来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加上部分合作组织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高、信息不灵或市场开拓方面存在困难
和障碍，造成产品销售状况不好，经营出现困难。据对42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问卷调查，有14家
合作组织反映市场开拓难，影响了经营效益，占比为33.3％；有5家合作组织反映经营状况不佳或面临
亏损，占比为11.9％。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贷资产或担保。能提供有效的抵贷资产或担保是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贷能
力的基本标准，也是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基本条件。由于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属于松散型的，
一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缺乏可以抵押的房产、产品等，没有可以抵押的权证。另外，贷款担保
难的问题同样突出，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从法人治理结构到内部管理等都需
要完善和发展，难以找到愿意提供担保的机构或组织，获得银行贷款支持比较困难。从调查情况看，
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承贷能力不理想。在调查的37家有贷款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中，当问及“如果贷款，能提供合适的担保或抵押物吗？”，其中有3家选择“能够提供”，占比仅
为8.1％，有18家选择“难以提供”，占比为48.6％，有16家选择“不清楚”，占比43.3％。 
（二）缺少配套的金融扶持政策及措施 
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指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同时近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金融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从调查情况看，目前还
缺少配套的金融扶持政策及措施，各基层金融机构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支持上缺少依
据，比如需要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各自的服务职责、操作规程等。另外，由于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初创阶段，属于弱势产业，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风险较大，还应制定配套的
财政贴息政策、贷款风险补偿政策。总之，由于缺少配套的金融扶持政策措施，各基层金融机构在对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支持上还比较谨慎，目前主要处于等待观望阶段。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建议各职能部门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国家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按照法律要求规范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引导、督促有条件的合作组织在工商部门及时登记注册，并按规定建章立制，指
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强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制度建设，指导其建立健
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实行社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同时加强内控制度管理，完善内部积累、利
益分配等机制，形成以产权为基础、利益为核心、机制为保障的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促其规范运
作，依法合规经营，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二）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贷款担保基金 
建议各级政府部门结合地方实际，组织部分运作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相关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贷款担保基金，为一些有发展前景、机制完善、运作规范的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贷款担保，帮助其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三）尽快出台金融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建议各级政府协调有关金融部门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研究制定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以便于各基层金融机构贯彻实施。另外，面对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发展不平衡，贷款风险较大的实际，国家应出台配套的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政策，以减轻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息负担，提高金融部门搞好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合作组织稳健发展。目
前，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督促各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支持合作组织
发展，同时搞好调查研究，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稳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还处于发展初期，尤其需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扶持，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应积极研究适合农民合作组织
需要的贷款方式，主动开展调查研究，加大贷款营销力度。当前可以采取的做法是，对于具备法人资
格、运作规范、有发展前景的合作组织，可以以合作组织名义承贷，入股社员联合担保，来取得贷
款。对于那些没有法人资格或内控制度不完善的合作组织，应引导其规范运作，创造可以提供贷款的
条件，待考察成熟后再发放贷款。同时，要贷款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提供便捷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宁阳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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